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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 2016 年度国家奖学金、 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有关单位： 

国家奖学金是政府为激励高校学生勤奋学习，努力进取，在

德、智、体、美等全面发展而设立的，奖励对象为特别优秀的全

日制二年级以上在校学生。国家励志奖学金是政府为激励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促进学生在德、智、体、美等

方面全面发展而设立的，奖励对象为家庭经济困难，品学兼优的

全日制二年级以上在校学生。国家助学金是政府为了帮助高校贫

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激励他们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促进

学生在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而设立的，资助对象为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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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。根据江苏省教育厅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

2016-2017 学年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及经

费指标的通知》（苏财教[2016]160 号）及江苏省教育厅、财政

厅《关于下达 2016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校国家助学金名额及经费

指标的通知》（苏财教 [2016]143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国家奖学金：全日制二年级以上在校学生。 

国家励志奖学金：家庭经济困难、品学兼优的全日制二年级

以上在校学生。 

国家助学金：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在校学生（由各学院把握

适当向新生倾斜）。 

二、评选办法 

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评选工作严格

按照《淮海工学院国家奖学金实施办法》、《淮海工学院国家励

志奖学金实施办法》、《淮海工学院国家助学金实施办法》进行，

详见 2016 年版《大学生手册》。 

三、评选条件及相关说明 

1. 基本条件分别见《淮海工学院国家奖学金实施办法》、《淮

海工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实施办法》、《淮海工学院国家助学金

实施办法》有关章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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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评定国家奖学金时，申请国家奖学金学生的条件严格按省

厅下发的评审工作通知要求执行。即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应当

学习成绩优异，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。

学生学习成绩优异的量化标准是学习成绩排名在评选范围内位

于前 10%，且没有不及格科目。实行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制度的学

院，如将综合考评成绩作为国家奖学金考核指标，学生的综合考

评成绩排名也必须在评选范围内位于前 10%。 

  对于学习成绩和综合考评成绩没有进入前 10%，但达到前

30%的学生，如在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，可申请国家奖学金，

但需提交详细的证明材料。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是指在道德风

尚、学术研究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发明、社会实践、社会工作、体

育竞赛、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。具体如下： 

  （1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，具有见义勇为、

助人为乐、奉献爱心、服务社会、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，在本校、

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，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，有助于树立良好的

社会风尚 (有地、市级媒体宣传的证明、有学校所在地或原户籍

所在地有关政府部门的表彰文件) 。 

  （2）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，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

被 SCI、EI、ISTP、SSCI 全文收录，以第一、二作者出版学术专

著（须通过专家鉴定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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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3）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

学科竞赛、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（或金奖）及以

上奖励。 

  （4）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科研成果获省、部级

以上奖励或获得国家专利（须通过专家鉴定）。 

  （5）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，为国家争得荣誉。非体

育专业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，集体项

目前二名；高水平运动员（特招生）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

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、集体项目前二名。集体项目应为主力队员。 

  （6）在重要文艺比赛中取得显著成绩，参加国际和全国性

比赛获得前三名，参加省级比赛获得第一名，为国家赢得荣誉。

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演员。 

  （7）获全国三好学生、全国优秀学生干部、全国社会实践

先进个人、全国十大杰出青年、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全国性荣誉

称号。 

3. 评定国家励志奖学金时，在家庭经济困难程度、德智体综

合测评成绩和文化成绩同等的条件下，校级或校级以上三好学

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（团干）优先推荐。 

4. 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不得兼评。 

5. 欠费并获得本年度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，

所获得的奖学金要及时交纳学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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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名额分配 

我校今年国家奖学金共 42 个指标（奖学金额 8000 元/人），

国家励志奖学金共 669 个指标（奖学金额 5000 元/人），国家助

学金共 4166 个指标（人均 3000 元,分秋季与春季）。各学院名额

分配表见附件。 

五、评选时间及相关说明 

各学院要在 2016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11：30 前将国家奖学金

获奖学生信息按要求录入省资助管理系统并提交审核、待省资助

管理中心审核通过生成编号以后，打印报送国家奖学金申请表

（一式三份），国家奖学金获奖助学生审核名单汇总表一份。 

在 2016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11：30 前将国家励志奖学金获

奖学生信息按要求录入省资助管理系统并提交审核，待审核通

过以后，打印报送国家励志学金申请表（一式二份）；国家励

志奖学金获奖助学生审核名单汇总表一份；国家奖学金、励志

奖学金评审报告（含评审依据、评审程序、公示情况和评审结

果等）一份。 

在 2016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11：30 前将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

信息按要求录入省资助管理系统并提交审核，待审核通过以后，

打印报送国家助学金申请表（一式二份）；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

审核名单汇总表一份；国家助学金评审报告（含评审依据、评审

程序、公示情况和评审结果等）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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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评选要求 

1.为确保本年度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

评审工作在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择优的原则下进行，各学院要成

立评审小组，同时要通过网络、板报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，

公布本单位监督电话，让本单位师生详细了解国家奖学金、国家

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各项政策和评选程序，自觉接受广大

师生的监督。要严格对照评选条件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

优的原则，认真组织好奖助对象的评审工作，要对符合条件的申

请人做出评审意见，依据申请人在校表现情况及经济困难程度进

行排序，确定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人选，

上报学生处前要在本学院进行公示（至少三天）。 

2.各学院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评选工作，不得任意增减名额

或金额。特别在评定国家助学金时，各学院可根据学生家庭经济

困难程度按每人 2000 元、3000 元和 4000 元三个标准评定国家助

学金，但不能超过分配的国家助学金额度，评选人数与分配人数

指标要保持相同。 

3.认真填写 2016 年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

金申请表，2016 年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

助学金获奖助学生审核名单汇总表，不得更改表格格式，所有申

请表及审核名单汇总表均用 A4 纸张打印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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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认真组织国家奖学金学生填写个人基本情况和申请理由，

“申请理由”栏应以第一人称填写，内容要求全面详实，能够如实

反映学生学习成绩优异、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

特别突出。字数控制在 180 至 220 字以内。其他各项必须由学校

有关部门填写。申请人、推荐人、院系领导等签字栏必须亲笔填

写，不得打印或加盖签名章。“推荐意见”栏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，

字数控制在 80 至 100 字以内。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

或班主任，其他人无权推荐。“获奖情况”栏的颁奖单位以获奖证

书上的公章全称为准，排列顺序按获奖时间由先到后。认真撰写

本单位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评审报告（含

评审依据、评审程序、公示情况和评审结果等）。 

5.对在评选奖助对象过程中违反规定程序、弄虚作假的学院

给予通报批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对其进行通报批评，

并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相应的处理。对不如实申请、骗取国家奖

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学生，取消其资格，收回

奖助学金，并给予严肃处理。奖助学金享受对象确定后，各学院

要积极组织受助学生参加公益活动，指导学生合理使用奖助金，

引导他们正确面对困难，自强自立，勤奋学习，不断提高自身素

质，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、回报学校。 

6.评选工作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，学校举报电话：纪委

85895032,学生处处长：85895131、13805131330，资助管理中心：

85895134、13851275116，举报电子信箱：huangj2007@qq.com.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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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6年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表 

 

 

 

淮海工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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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海工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 月 28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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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6 年度国家奖学金、 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表 
       项目  

 

 单位 

国家奖学金 

名  额 

国家励志 

奖学金名额  

国家助学金 

名  额 
总名额 

机械工程学院 5 78 468 551 

土木与港海工程学院 3 53 308 364 

电子工程学院 4 65 382 451 

海洋生命与水产学院 3 45 299 347 

化学工程学院 3 40 249 292 

商学院 6 95 560 661 

文学院 2 32 196 230 

外国语学院 2 24 162 188 

理学院 2 28 175 205 

计算机工程学院 3 41 249 293 

测绘与海洋信息学院 2 29 182 213 

法学院 2 28 171 201 

艺术学院 2 32 191 225 

药学院 1 23 137 161 

体育学院 0 6 34 40 

应用技术学院 2 23 228 253 

东港学院 0 27 175 202 

总 计 42 669 4166 4877 

注：国家奖学金 42 人，8000元/人（33.6 万元）；国家励志奖学金 669人，5000元/

人（334.5万元）；国家助学金 4166人，人均 3000元（1249.8万元），总计金额：1617.9

万元，计 4877人。 


